
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行政处罚信息

公示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国统字〔2019〕9 号

国家统计局各有关单位：

《国家统计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 1 月 6 日国家统计局

2019 年第 1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国家统计局

2019 年 1 月 18 日

国家统计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根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规定，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

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》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

公开和数据开放力度，提高行政管理透明度和政府公信力，做好行政处罚信息的

公示管理工作，结合统计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国家统计局政府网站设立“行政处罚信息公示”专栏，公示直接作

出的行政处罚信息，同时在《中国信息报》刊载行政处罚信息。

第三条公示行政处罚信息，应当坚持合法规范、客观及时原则，坚持“公

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”原则，除涉及国家秘密或者其他依法不予公开信息外

都应予以公开，方便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查询查看，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。

第四条行政处罚信息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按规定向全社会公

示，公示期限一般为 1 年。

第五条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行政相对人名称；

（二）行政相对人地址；

（三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；

（四）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；

（五）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；

（六）违法事实；



（七）处罚类别；

（八）处罚依据；

（九）处罚内容；

（十）处罚结果；

（十一）处罚决定日期；

（十二）公示期限；

（十三）当前状态。

第六条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流程如下：

国家统计局决定后，执法监督局应及时汇总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，按照规定

将公示内容提交资料中心。

资料中心及时更新信息，并将公示期满的行政处罚信息按时撤下。同时对专

栏平台加强日常维护，确保安全、正常运行。

第七条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内容发生变化的，执法监督局应及时将变更信息

提交资料中心进行更新。

第八条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过程中，因公示内容出现问题的，由执法监督局

承担相应责任。未及时在专栏更新、撤下已提交公示信息的，由资料中心承担相

应责任。

第九条本办法由执法监督局解释。

第十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
